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 
113 學年度申請入學審查資料項目及準備指引 

 審查資料項目 

修課紀錄 A.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多元表現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學習歷程自述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在校整體表現 
 必選修課紀錄 

1. 本系屬法政學群 ，參考部定必修、加深加
廣選修、校訂必修、多元選修及綜合型高
中之課程等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 

2. 本系參考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之重點
領域： 
(1) 語文領域 
(2) 社會領域 

3. 學業總成績 

課程學習成果  書面報告 
 實作作品 

著重修習語文領域與社會領域等課程之專題成
果或相關研習之書面報告/實作作品。 

多元表現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1. 著重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與本系相
關之學科表現（如語文領域、社會領域）。 

2. 本系重視自主學習、邏輯思考、思辨及跨
領域整合與生涯規劃等能力，注重學生課
內外活動及社會參與表現，能展現出對社
會與法律新興議題有自主學習或應用相關
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對特定族群及公共
事務具高度關懷、服務熱忱及多元文化視
野尤佳；並著重自省主動積極之展現，凡
有參與活動學習之經驗及有利審查資料皆
可檢附，校內外證明均可。 

3. 多元表現綜整心得：進一步說明上述多元
表現等相關成果之學習歷程與反思，以及
說明對關懷、服務與合作溝通之相關經驗
與反思。 

學習歷程自述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就讀動機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1. 高中學習歷程反思能呈現對於本系的理
解。 

2. 學習歷程或生涯規劃中能具體說明個人特
質、能力、興趣與本系之關聯，並以自身
經歷、啟發事件清楚闡述申請本系之動機。 

3. 請說明就讀本系後個人學習相關課程之規
劃，並展現個人跨領域創意，結合個人志
趣與專長，對未來生涯及職涯發展與願景
之規劃。 

 


